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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师 苑名 师 苑名 师 苑
（之十三）

个人简介：李云，女，1967年生，陕西榆林人。
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89年
获延安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管
理学博士学位。2002年获评副教授职称，2010年
获评教授职称。2007被遴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专业研究生导师，2011年被遴选为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学科带头人。学术方面，发表专著1部、论文
数十篇，核心期刊多篇，其中《新农村建设中农民
政治态度的新变化》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
载。主持教育部、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
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级、
省部级项目多项。2016年被评为我校“师德先进
个人”。

师者为长 德在育人

常言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书育人，教
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先行为世范。每个
学生都有自己的特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与
学生相处是一门艺术。李云老师与学生的相处之
道,不仅在于知识传授,更在于师德感化。

严谨、内敛、和蔼、敬业，这都是学生眼中李云
老师的形象，而这背后蕴含的是李云老师从教多

年来对自己的要求。“以长者的身份关心学生的生
活和需求，为其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李云老师
谈到，“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学习汇报，在自己
所了解的领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生有困难
了，老师就应该及时给予帮助。尤其是马克思主
义教育，对学生人生价值的树立和思想导向规正
有着重大影响。”

俗语有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于李
云老师来说，其自身角色的定位绝不仅限于教会
学生如何掌握知识完成学业。如何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坚守正确的道德与操守，也是李云老师对学
生反复强调的内容。“2015 级民商法学院的魏靖
鑫，上课认真好学，勤于思考，对政治理论问题抱
有浓厚的兴趣；2016级反恐法学院的马玉红，听课
认真，善于思考；2016 级刑事法学院的柴智，对于
课堂问题，踊跃发言，回答准确……”对于好学上
进，关心国家政治、国际局势的学生，李云老师如
数家珍。她希望学生的眼界不仅停留在当下，也
要放眼大局，关心国家政治，提升自身素养。

“步入教师这行，其实是分配的结果。但一路
走来，经历了许多人和事，也就喜欢上了这个行
业，坚持了下来。从教多年，受到很多老教师的影
响，既感动也感恩，所以希望通过努力，能成为学

生心目中可以信赖的引路人。”李云老师笑着说
道。

师者为学 志在求精

教师行业有别于其它行业的最大不同就在于
教师往往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人格魅力去影
响学生。在李云老师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教科
书上的某些概念存在滞后性，而课堂的教学内容
要与时俱进，贴近时代。她根据课堂的内容，听课
的对象，上课的时间，将教学方式及时创新，如启
发式、探讨式、合作研究式等，充分调动学生在课
堂上的学习热情。学生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和疑
惑，课堂气氛活跃却不失纪律。

李云老师认为，教师这个行业需要沉淀和积
累，切忌心浮气躁。对于讲授的内容，课前充分准
备材料，全面掌握，力争严谨，将最核心、最好的内
容传授给学生，不可知之不深、言之随意。随着教
学改革的不断探索和深化，随着学院的大发展，李

云老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也进行了诸多改
变。由于李云老师所带课程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所以她在教学内容的讲授上竭力用真实的历史、
客观的事实，来阐释政治理论，使所讲授内容具有
扎实的说服力和可靠的确信度。李云老师还深入
钻研多媒体制作技术，紧跟多媒体现代化教学的
步伐，她精心设计的幻灯片不仅画面美观、清晰，
而且链接、动画、视听等多技术手段并用，使较为
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丰富立体。

“在走上讲台之初，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在扎实备课的基础上，首先是面对具有丰富教
学经验的老教授们试讲。”李云老师回忆起初入教
学岗位的经历时说道，“老教授们以非常严谨的态
度，对自己讲课的内容、方式、教态乃至声音等方
方面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就使我从刚走上讲
台之际就明白了作为一个称职的讲授者，应当具
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对于如何提高自身的教
学与学术水平，李云老师指出，专业知识扎实是前

提，讲课技能良好是基础，科研
水平提升是保障。

老师单方面的付出无法达
到完美的教学效果，师生之间更
需要联系与互动。对于学生如
何学好这门课程，李云老师提出
了建议与要求，一方面，多研读
相关文献或论著，在主观上不能
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
面，在课堂上要随着老师的教学
活动而勤于思索。

国际视野 平民情怀

身为政法院校的老师，他们
不但关心学生和课堂，而且关注
整个学科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变
革乃至整个民族的复兴。对于
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在我校

整体教学环境中的定位问题，李云老师思索后评
价道：“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承担着我校本科生
和硕士生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以深化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教
学和研究宣传作为根本任务。”

我校确立的具有国际化视野、国家本位意识
以及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我校教
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学手段的进一步
提升确立了方向。“作为西法大的一份子，认真履
行教师职责，严格执行，责无旁贷。”李云老师认
为，相比自然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离不开本土化的
研究思路，尤以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
代表。近年来，李云老师倡导以经典著作为“经”，
以重大现实问题为“纬”，在两者的交织中形成启
发的焦点和讨论的主题，获得了较好的效果。教
学方法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能力，
即不仅要求学生读书和习得原理，而且要求使理
论和学术能够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能够对时代问
题作出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应答。

作为学科带头人，李云老师不仅在教学中严
于律己，而且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
学科建设，带出了一支在教学上耐心负责并且具
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中青年教师队伍。在她的倡
导、鼓励和引领下，这支队伍在教学上成绩显著，
在育人方面展现出良好的素质与品格，为提高我
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做出
了贡献。这支队伍也使我校本科生思想教育能够
在新形势下跨上新台阶，以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
出更多、素质更为出色的综合性人才。

何谓师德？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以身作
则不令而行，师者之重，在其责，师者之德，在其
心，李云老师秉持育人从心从德的教育理念，春风
化雨，默默耕耘，一灯如豆，四壁青辉，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学通社 曹倩倩 林诺雁）

个人简介：管华，男，
1977年生，河南光山人，行
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教育法治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行政法学院学术
委员会委员，中国宪法学会
理事，中国立法学会理事，
兼职律师，教育学博士后。
曾担任西安市委十八届四
中全会讲师团讲师，陕西省
委普法办、司法厅“2016年
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宣
讲专家。研究方向为宪法
学与行政法学、教育法学。
著有《儿童权利研究——义

务教育阶段儿童的权利与保障》《领导干部法治教育读本》
《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等著作，发表论文40余篇。
2014年被评为我校“青年教学名师”。

做学者，他醉心书海如醉如痴

初见管华老师，他平和、亲切、从容，温文尔雅，自有一种
经过时光沉淀、书海纵横的儒者气质。

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管华老师心生感慨。1995年，进
入华中理工大学学习工程力学专业的同时，又通过自学考取

了该校的法学双学位。在上双学位班的这段时间里，他深觉
自己基础薄弱，于是抓住了当时武汉大学与其他高校联合办
学的机会，去武汉大学旁听法学课程。通过孜孜不倦的努
力，他获得了法学与力学的双学位，但他不满足于当下，决心
考取武汉大学的法律研究生。

因第一次考研结果并不理想，管华老师进入青岛化工学
院（现青岛科技大学）成为一名工程力学专业的讲师。虽然
工作繁忙、琐事众多，但管华老师一直未放弃过对法律知识
的学习，他一边教学，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复习，终于在 2000
年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在 2001 年考取了了武汉大学宪法与
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

2004 年研究生毕业后，管华老师来到西北政法大学任
教。开始工作的前两年，他笔耕不辍，写下了《要加强对政党
制度的宪法学研究》《依法执政：宪政中国建设的首要步骤》
等专业论文。

管华老师热爱读书，但在进入社会以后，时常会感觉自
己读书的时间不够用。因此，管华老师鼓励同学们要珍惜本
科与研究生的学习时间，认真读书，多读好书。多多接触哲
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形成自

己的特色知识储备。他
说，当代社会需要的是综
合型人才，社会是问题导
向型社会，而学者是社会
的职业导向，只有掌握多
方知识，才能更好地解决
问题。

在采访中，管华老师
多次谈到要对学生进行多
方位多角度的引导，对法
学生而言，其未来的身份
是法律职业人，而作为法
律职业人，必备的素养就
是熟悉法律法规。其次，
还要注重对学生法律思维

和法律方法的培养。他更强调法学并不是背离其他专业的
单独学科，其中涉及到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法律职业人对各个学科领域进行不懈探
索与研究。

他提倡用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思考问题，但更要在实际中
结合其他领域的知识人性化的解决问题。因此这就需要学
生对其他领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而达成知识储备的首要途
径就是读书。

这里的“读书”并不指广义上“读书求学”的意思，而是指
学生在求学过程中愿意去涉猎不同领域的知识，他强调，“学
位”与“学问”是两回事，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应当博览群书，
有基本的研究能力。法学是需要终生学习的学科。无论是
考研还是工作，都需要不断地读书写作以增长自身的知识储
备，便于对各种新兴问题的研究探索。

为人师，他严格要求不曾懈怠

“读写能力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能力，在终生学习中起
到核心作用。”管华老师十分注重培养学生中文读写、外语读
写能力，以便提高学生适应不同工作岗位需求的能力。

作为大学老师，管华老师更希望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各
行各业，而不是单一法律职业人。作为大学生，未来充满了
变化与未知，但只要多读书，读经典，读名著，加以实践，多做
对他人有利的事情，就总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收获。

谈及自己的学生，管华老师的脸上隐隐透出骄傲，在日
常生活中，他与同学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平日里关心

他们的工作生活，也会在学生迷茫时给予引
导。然而当有同学来咨询他考研问题时，管
华老师却持保留态度，在他看来，考研并不是
一条适合所有人的道路。对于不愿读书，不
愿思考写作的人，三年研究生不过是就业的
缓刑。他主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考研
并不是用来逃避现实和压力的出口。

他认为师生关系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易经》中说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
也。”他更欣赏下课之后能够主动求教的学
生，同时也尊重学生的兴趣，给予学生自主选
择的空间，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学生。

在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管华老师也遇
到过“不服管”的学生，他们成绩优秀，思维活
跃，异于常人。惜才的管华老师会亲自把这
类学生带在身边，因材施教，加强对这些学生
的要求，在跟着管华老师做项目，写论文的同
时，这些学生也得到了更高层次的锻炼。这

样的学生，几乎每年都会有。他不免感叹，身处在西北政法
这样的环境里，优秀的同学与老师比比皆是，而有些同学意
识不到自己周围老师同学的优秀，反而荒废学业，不思进取，
实在可惜。

从教以来，他也从学生的身上认识到“慢就是快”的道
理，他的学生里，有的获得众人艳羡的工作，前途大好；有的
历经几次失败，依然不屈不挠，坚持到底；有的辗转国内外，
不断丰富人生阅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轨迹，而这些轨
迹背后，有管华老师当初的谆谆教诲与鞭策，也是学生自己
阅遍群书汲取知识的结果。他讲，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各有
不同，关键在于遵从自己的本心，只要脚踏实地的着手去做，
那么“慢就是快”；如果片面追求结果，反而会“欲速则不
达”。要善于在过程中从中发现自己的成长与进步，获得自
我认同。

十几年来，他兢兢业业的教学，却也珍惜每天早起的时
光和每读完一本书的满足感，挖掘别人未曾注意到的领域，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寡淡，但那背后，却是一个学
者的坚持与为师者的坚韧品格。

（学通社 杨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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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谢晓，女，1972年生，陕西宝
鸡人。民商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先后取得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西
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南京大学博士研究
生学位。陕西省法学会会员，陕西省法学
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婚姻家庭法学研究
会理事。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专著1部，
参与完成科研项目 4 项，科研奖励 4 项。
1997 年、2011 年被评为我校“优秀共产党
员”，2013 年、2014 年、2016 年被评为我校

“优秀本科生导师”， 2016年被评为我校
“师德标兵”。

立人：朱笔写师魂

如果要追溯谢晓老师与法学的缘分，
大概是在年幼的时候。得益于母亲教师和
兼职律师的身份，“公平正义”的理念自小
便扎根在她的心中，而母亲作为自己高中
时期的教师，对她更是影响深刻。“传统意
义上的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教师不
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思想价值观
的塑造者，看到学生的进步时，很有成就
感。”所以，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谢晓老师面
对众多的选择，毅然选择留校任教。

时至今日，谢晓老师已经在西北政法
大学工作了27年。“学校是越来越好啦！”谢
晓老师淡淡一笑，“近年实行的本科生导师
制和2016年初成立的反恐法学院对学校的
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担任专职教师 16 年来，谢晓老师始终
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她热爱教学、辛勤工
作。所授课程涉及民法学、婚姻家庭法学、
合同法学、破产法学、欧洲人权法与主要国
家民商法学等领域。作为学生学习的组织
者、学生进步的激励者和学生学习成果的
评价者，她在研究生、本科生、高职学院的
多层次教学任务中一直致力于寻求多元的
教学方式。对于低年级学生，谢晓老师在
与学生的见面会上便指明“本科阶段以司
法考试为核心”，要求同学们围绕此目标扎
实学习专业知识，培养法律实际操作技能，
同时从专业学习方法、学习远程安排、法律
实践活动等各方面提供信息，给予指导，帮
助他们尽快融入大学的学习生活，打牢专
业基础；而对于高年级学生，谢晓老师则注
重其专业素养培养，通过对学生论文写作、
科研立项与调研、裁判文书研读报告撰写
等学术训练的指导，在提高综合素质的同
时，让他们尽早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和优势，

以便于更好地规划未来。
谢晓老师曾两次担任民商法学院毕业

班导师。处于毕业阶段的学生面临就业、
司考、公务员考试、考研等多重压力，难免
焦虑、紧张。谢晓老师通过电话、邮件、面
谈等方式对司考、考研的同学提供从笔试
到面试多种方式的咨询，不厌其烦地解答
问题，鼓励他们克服苦难、勇往直前。在一
次次的交流中，帮助他们宣泄负面情绪，肯
定他们的努力拼搏，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困
扰；纠正同学们复习中的偏差，并将学校、
学院和老师们的关心、爱护传递给学生，增
强学生在各种备考上的针对性和必胜的信
心。诚然，每一个奋斗的个体都有自己的
理想目标，但是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总是
孤独而艰辛的，一点微小的指导和肯定都
会对其产生莫大的影响，何况谢晓老师一
直在他们身后默默地支持他们，成为他们
黑暗日子里的光芒，老师的付出受到了同
学们的高度赞扬。同学们取得的成绩与进
步，更是老师辛勤工作的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同学并不是她指
导的学生，但是只要学生有答疑解惑的需
要，倾诉苦恼的愿望，谢晓老师都承担了下
来，不辞个人劳苦、不计个人得失。如今已
经成功保研的韩同学从二年级民法课以
来，在课程学习、学业竞赛、推免保研等各
个环节都得到了谢晓老师的热情鼓励和无
私帮助，而千言万语的感激只能化作一句

“谢谢您，老师！”
古人有言：“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

师之惰。”谢晓老师始终严格要求学生。她
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为此，将
自己的微信、邮箱等联系方式留给学生，每
天晚上抽出时间来解答学生的各种疑惑。
不仅如此，谢晓老师常会布置专业作业，提
早向同学们灌输“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为科研能力的
初步养成奠定基础。

治学：浩卷通经纬

在治学的道路上，谢晓老师不断突破
自我、提高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2004年，
谢晓老师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下前往法
国巴黎访学，在完成“欧洲法”培训项目之
余，还重点考察了法国关于病人权利运动
最新发展及成就、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等。回国后，结合我国医患纠纷愈演愈烈
的现实，成功申请并主持陕西省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医患法律关系平衡机制研究》，
从患者权益保护体系的设计、医疗意外救
济模式的思考、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
等多个方面，致力于构建平衡和谐的医患
法律关系，既保障患者权利、又促进医学进
步。课题结项时完成论文六篇及同名专著
一部，其中《论患者权利类型》和《关于构建
我国病人权利保护体系之思考》两篇论文，
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
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分别获得陕西省高等
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论文三等
奖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
奖。2016 年，她继续攻读南京大学博士学
位，公开发表论文2篇；完成校教改项目《裁
判文书研读实训教学法研究》，并荣获我校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继续西安市法学会
重点研究课题《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创新研
究》的工作；成功立项省教育厅《患者权益
保护立法研究》课题。同年，谢晓老师被授
予“师德标兵”的荣誉称号。

谢晓老师勤奋好学的人生态度、严谨
治学的作风、不断探索的精神也感染和激
励着学生们，由其指导的学生也勤奋刻苦、
力争上游，在科研及实践方面做出了较为
突出的成绩。其中，2011 级民商法学研究
生文越论文《浅析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行
为的承认》，发表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12年第23期上，该论文于2014年成为陕
西省首届研究生创新成果洽谈会优秀参展
作品；2013 级非法学法律硕士孙昱尧论文

《代孕有限合法化研究》获得2015年第十届
西安市高新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一等奖；赵二同等多名学生获得国
家级、省级、校级奖学金。正是，动人以言
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

“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
切为了学生”，这是谢晓老师一直坚持的教
育观，如今，她的学生多数就职于各地公检
法机关，他们正积极践行着西法大“严谨、
求实、文明、公正”的校风。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师也者，犹行路
之有导也；友也者，犹涉险之有助也。得师
得友，可以为学矣，谢晓老师之于学生便是
一位亦师亦友的引路人。借用葛洪一诗作
结：“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
矣。” （学通社 江婉露）

以身立教 春风化雨
——访民商法学院副教授谢晓

学为人师学为人师 从心从德从心从德
——访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教授李云


